参评作品授权确认书

授权方：                    
被授权方：陕西省电视艺术家协会

1.兹有我单位报送的第十八届“陕西电视金鹰奖”参评作品《       》。我单位承诺对此作品拥有完整、真实且合法的授权权利，且该作品系我单位和其他相关单位协商一致后，由我单位负责报送参评，如有任何纠纷由我单位负责解决并承担损失。
[bookmark: _GoBack]2.我单位填写同意或不同意授权陕西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自参评作品报送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在陕西省电视艺术家协会所属媒体账号或转授权指定的媒体平台、账号上进行公益展播。被授权方有权对参评作品行使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如不同意说明情况。如同意删除此下划线内容。
3.我单位填愿意或不愿意派人志愿参加陕西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组织的一系列“陕西电视金鹰奖”公益活动。如不愿意说明情况。如愿意删除此下划线内容。


             授权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2026年   月   日 
